附件2

新丰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
布点规划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安全，规范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以下简称“零售点”）安全条件和经营行为，做好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属地管理，科学构建我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络，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秩序，结合我县烟花爆竹经营状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法律依据
1.《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
3.《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3号）
4.《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实施细则》（粤安监〔2014〕44号）
5.《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通知》（粤安监〔2015〕23号）
6.《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
[bookmark: _GoBack]7.新丰县人民政府关于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文件
二、规划布点目的
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格控制总量，合理优化布局，逐步建立起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布局合理、竞争有序、安全方便、满足消费需求的烟花爆竹零售点体系，确保经营安全，严防事故发生。
三、规划布点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有利管理”的原则，通过烟花爆竹零售点布点规划的实施落实，使烟花爆竹零售点布点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合安全要求，构建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的长效机制。
四、具体规划
（一）布点区域
我县审批的烟花爆竹零售点为新丰县行政区域内。新丰县人民政府公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不得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
（二）设点数量	
根据保障安全、总量控制、合理布局的原则，综合全县各镇（街）的户籍人口分布、地区特点等因素，确定全县烟花爆竹零售点规划布点不超过60家（详见附件），经营品种为烟花C、D级，爆竹C级。
五、设点条件
（一）选址及外部距离要求
1.原则上每1000户人口的区域设置经营零售点不超过2个，且相邻零售点之间距离不小于50米；采用临时建筑物，及两个烟花爆竹零售点之间门、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80米；
2.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3.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4.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以及桥下与涵洞内；
5.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
6.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7.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8.与220kV 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和220kV 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距离不少于50米；
9.与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危险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距离不少于100米。
（二）面积要求
烟花爆竹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m2，且不应大于200m2 。
（三）安全条件
1.烟花爆竹零售点内严禁有明火；
2.烟花爆竹零售点应配备5kg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使用面积不大于100m2时，应至少配备2具；使用面积大于100m2时，应至少配备4具且分为2个设置点；
3.烟花爆竹零售点应张贴明显警示标志、标牌，场所内不应堆放其他杂物；
4.烟花爆竹零售点电器线路要穿钢管敷设，不应有明接头，使用电器设备的，应符合防爆要求；
5.经营场所采用固定建筑物时应符合建筑结构及耐火等级要求。采用临时建筑物时，应独立设置；
以上条件有未明确的，以最新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为准。
六、其它要求
（一）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二）县应急管理局根据各镇（街）总体控制规划指标，按照相关法规和文件要求，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由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新丰县人民政府关于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核发。
（四）已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依法终止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县应急管理局申请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五）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在辖区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烟花爆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宣传烟花爆竹布点的意义，宣传布点原则、布点条件，做到政策公开透明。
（六）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按法定程序及时更新调整。
（七）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申请受理时间为每年8月20日起，按受理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核查发证，待各区域证件办理数量达到布点规划数量（详见附件）后不再接受该区域证件申请。
（八）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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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丰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布点
	序号
	镇（街、道）
	规划布点数
	布点村（居）片区
	数量

	1
	丰城街道
	9
	横江村、龙江村
	7

	
	
	
	横坑村、坳头村、岳城村、涧下村
	1

	
	
	
	双良村、长陂村、文长村、高桥村、邹洞村
	1

	2
	梅坑镇
	13
	梅中村、梅坑村、梅南村、梅西村
	3

	
	
	
	梅东村
	4

	
	
	
	长江村
	1

	
	
	
	张田村
	3

	
	
	
	大岭村、利坑村、徐坑村、华溪村、小正村
	2

	3
	马头镇
	7
	雅盖坑村、湖塘村、潭石村
	4

	
	
	
	军一村、军二村、军三村、乌石岗村
	1

	
	
	
	石角片区
	1

	
	
	
	大席片区
	1

	4
	黄磜镇
	5
	雪梅村、梅溪村
	3

	
	
	
	秋峒村、茶峒村、营盘村、西草村
	1

	
	
	
	三岔村、黄沙坑村、高群村、梁坝村
	1

	5
	沙田镇
	9
	白楼村、善塘村、咸水村
	6

	
	
	
	缠良村、天中村
	1

	
	
	
	阳福村、长引村、龙潭村
	1

	
	
	
	乌石村、新岭村、叶屋村、下埔村
	1

	6
	遥田镇
	10
	半陂村、江下村、茶江村
	4

	
	
	
	南坑村、左坑村、高排村
	2

	
	
	
	长安村、大马村、高石村
	2

	
	
	
	高墩村、维新村、大埔村
	2

	7
	回龙镇
	7
	回龙村、正子村、井塘村、古塘村
	4

	
	
	
	塘村村、新村村
	2

	
	
	
	来石村、楼下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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